
 
公  告 

主旨:民國 113年 04月 03日(三)~04月 7日(日)調整上課

公告 

公告事項: 

一、 民國 113年 04月 3日(三)~04月 07日(日)配合清明假

期及學校活動，故調整放假。 

二、 摘錄「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」部分條文  

第三條 下列紀念日及節日，放假一日：…（二）民

族掃墓節（定於清明日）…三、兒童節（四月四日）。 

三、 113年 04月 03日(三)為 113年 6月 22日(日)本校畢

業典禮補假日，故放假一日。 

四、 各課程請授課教師自行調整授課進度。 

五、 產攜專班請依產攜班行事曆進行課程調整。 

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0 3 月 2 7 日 


